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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的利益。 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相关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南侨食品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05339� � � � � � � � �证券简称：南侨食品 编号：临2023-012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和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2022年度实际及预计2023年度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预计的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定价标准，未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

赖，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的情形。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南侨食品” ）于2023年3月13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公司共有6名董事，6名董事均出席了会议并对全部议案进行了表决。 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陈正文先生、陈怡文女士、

李勘文先生、魏亦坚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由于表决该事项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3人，本

议案尚需递交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南侨（开曼岛）控股公司、Alfred� ＆ Chen� Partners� Co.� Ltd.、上海其

志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将在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函，认定公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进一步发展且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并对该交易事项表示事前认可，同意递交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已经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对《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和表决，关联董

事已回避表决。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因为正常的经营发展需要而发生的，该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定价合理、公允，交

易公平、公正、公开，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致同意并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2023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委员陈怡文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2票赞成，赞成票比例100%，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关联监事汪时渭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2票赞成，赞成票比例100%，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2年度预计

金额

2022年度实

际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

预计金额

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原

材料

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13.62 110.17 0.05% 不适用

上海侨好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4.14 54.24 0.02% 不适用

天津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 — - - 0.00% —

小计 677.76 164.42 0.07% 不适用

向关联人购买燃

料和动力

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侨好贸易有限公司 — - - 0.00% —

天津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 — - - 0.00% —

小计 - - 0.00% —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42.40 2.47 0.00% 不适用

上海侨好贸易有限公司 — - - 0.00% —

天津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0.95 12.37 0.00% 不适用

小计 373.35 14.84 0.01% 不适用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侨好贸易有限公司 — - - 0.00% —

天津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 — - - 0.00% —

小计 - - 0.00% —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75.58 58.40 0.86% 不适用

上海侨好贸易有限公司 — - - 0.00% —

天津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37.88 35.52 0.35% 不适用

小计 313.45 93.92 1.2% 不适用

委托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侨好贸易有限公司 — - - 0.00% —

天津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 — - - 0.00% —

小计 - - 0.00% —

接受关联人委托

代为销售其产品、

商品

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侨好贸易有限公司 — - - 0.00% —

天津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 — - - 0.00% —

小计 - - 0.00% —

在关联人的财务

公司存款

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侨好贸易有限公司 — - - 0.00% —

天津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 — - - 0.00% —

小计 - - 0.00% —

在关联人的财务

公司贷款

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侨好贸易有限公司 — - - 0.00% —

天津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 — - - 0.00% —

小计 - - 0.00% —

其他

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租赁、公共事业

费用

1,309.66 553.39 5.74% 不适用

上海侨好贸易有限公司 租赁 47.56 13.02 0.13% 不适用

天津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租赁、公共事业

费用

29.86 25.94 0.27% 不适用

上海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 租赁 4.06 0.74 0.01% 不适用

小计 1391.15 593.09 6.15% 不适用

合计 2,755.72 866.26 不适用

2022年度关联交易说明：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房产及仓库的租赁、因租赁而形成的公共事业费、展会期间上海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提供

的餐饮宴会服务、零星销售公司的产品和向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采购用于必要的生产经营。交易属于关联方日常经营性

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按照市场价格定价，包括：租赁价格参照周边厂房、仓储租赁报价确定，销售价格参照公司对

第三方客户销售同类产品的平均售价区间，采购价格依照关联公司对外销售的市价作为定价基础，定价公允。

本公司所有交易均按照业务合同执行，条款基本为格式性条款，不区分关联或非关联交易，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协议

签署时间、生效条件等遵循《合同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公司的实际需求，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

（三）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3年， 公司预计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为31,523,548.57元， 占公司2022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0.97%。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2023年度预计

金额

2022年度实

际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

额的比例

（%）

本次预计金额与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

因

向关联人

购买原材

料

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430.07 110.17 0.14% 不适用

上海侨好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0.00 54.24 0.01% 不适用

天津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 — - - 0.00% —

小计 450.07 164.42 0.15% 不适用

向关联人

购买燃料

和动力

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侨好贸易有限公司 — - - 0.00% —

天津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 — - - 0.00% —

小计 - - 0.00% —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808.97 2.47 0.19% 不适用

上海侨好贸易有限公司 — - - 0.00% —

天津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5.31 12.37 0.01% 不适用

泰南侨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8.90 - 0.00% 不适用

小计 873.18 14.84 0.21% 不适用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侨好贸易有限公司 — - - 0.00% —

天津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 — - - 0.00% —

小计 - - 0.00% 不适用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72.04 58.40 0.00% 不适用

上海侨好贸易有限公司 — - - 0.00% —

天津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16.95 35.52 1.72% 不适用

小计 488.99 93.92 1.72% 不适用

委托关联

人销售产

品、商品

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侨好贸易有限公司 — - - 0.00% —

天津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 — - - 0.00% —

小计 - - 0.00% —

接受关联

人委托代

为销售其

产品、商

品

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侨好贸易有限公司 — - - 0.00% —

天津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 — - - 0.00% —

小计 - - 0.00% —

在关联人

的财务公

司存款

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侨好贸易有限公司 — - - 0.00% —

天津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 — - - 0.00% —

小计 - - 0.00% —

在关联人

的财务公

司贷款

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侨好贸易有限公司 — - - 0.00% —

天津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 - - 0.00% —

上海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 — - - 0.00% —

小计 - - 0.00% —

许可协议

南侨油脂事业股份有限公

司

许可协议 9.92 - 0.08% 不适用

小计 9.92 - 0.08% 不适用

其他

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租赁、公共

事业费用

1,269.26 553.39 11.39% 不适用

上海侨好贸易有限公司 租赁 43.49 13.02 0.34% 不适用

天津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租赁、公共

事业费用

14.49 25.94 0.11% 不适用

上海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 租赁 2.96 0.74 0.02% 不适用

小计 1,330.20 593.09 11.87% 不适用

合计 3,152.35 866.26 不适用

2023年度关联交易说明：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房产及仓库的租赁、因租赁而形成的公共事业费、展会期间上海宝莱

纳餐饮有限公司提供的餐饮宴会服务、零星销售公司的产品、向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采购用于必要的生产经营、向泰南

侨有限公司销售产品和南侨油脂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支付品牌授权权利金。交易属于关联方日常经营性行为，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按照市场价格定价，包括：租赁价格参照周边厂房、仓储租赁报价确定，销售价格参照公司对

第三方客户销售同类产品的平均售价区间，采购价格依照关联公司对外销售的市价作为定价基础，许可协议价格参照市场

价格定制，定价公允。

本公司所有交易均按照业务合同执行，条款基本为格式性条款，不区分关联或非关联交易，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协议

签署时间、生效条件等遵循《合同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公司的实际需求，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侨好食品” ）

法定代表人：陈怡文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工业区九工路780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餐饮服务；食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自有厂房租赁，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外），餐饮设备、

日用百货、食用农产品、化妆品、厨房用品及设备、卫生洁具、清洁用品、消毒用品（不含危险品）、食品添加剂的批发、进出

口、网上零售、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和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公

关活动策划，会议服务，会展服务，人才咨询（不含人才中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截止2022年12月31日，上海侨好食品总资产151,844,007.05元，净资产55,706,093.15元，2022年度，上海侨好食品实

现营业收入20,549,470.99元，净利润-10,461,316.17元。

2、上海侨好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侨好贸易” ）

法定代表人：陈正文

注册资本：2,200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25号第三层D12部位

经营范围：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区内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贸易咨询服务，食品添加剂、食品、酒、日用百货、机械

设备、化妆品、洗涤用品的批发、网上零售、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及其他相关配套业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品），展

览展示。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22年12月31日，上海侨好贸易总资产216,813,228.92元，净资产145,782,522.33元，2022年度，上海侨好贸易实

现营业收入19,680,145.92元，净利润-18,324,130.51元。

3、天津侨好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侨好食品” ）

法定代表人：陈怡文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渤海路52号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加工、销售食品（凭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预包装食品（凭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食品添加

剂、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的批发；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易制毒品）；与食品加工有关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会议、会展策划及服务；人力资源管理咨询；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22年12月31日，天津侨好食品总资产3,409,697.25元，净资产3,390,821.61元，2022年度，天津侨好食品实现营

业收入0.00元，净利润-1,950,786.46元。

4、上海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宝莱纳” ）

法定代表人：陈正文

注册资本：370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作）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汾阳路138号803室

经营范围：中西餐饮，自制啤酒，酒吧，音乐餐厅（以上餐饮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酒类商品的进出口、批发业务，促销

小礼品的销售（限店堂内），会务服务（主办承办除外），餐饮管理咨询，日用百货、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含冷冻冷

藏）的批发、网上零售、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22年12月31日，上海宝莱纳总资产48,421,737.16元，净资产2,974,485.15元，2022年度，上海宝莱纳实现营业

收入47,431,958.68元，净利润-9,378,653.63元。

5、泰南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南侨” ）

股权结构：南侨投控全资子公司

公司类型：境外法人

经营范围：（1）采用非商业方式购买、取得、接受、租赁、租用-购买、持有、占有、开发、使用和管理财产，包括由此产生

的收益。（2）进行财产的转让、抵押、典当、交换和销售，但不采用零售业务、批发或出口以及业务模式方式。（3）贷款、请求

商业银行或其他法人或其他金融机构透支额，发放有/无抵押的贷款或信贷，包括收到其他可转让票据提单签发、转让和背

书信息。（4）在国内外设立分部或办事处。（5）同其他公司签署有限公司合伙人合作协议，成为其股东。（6）承担对他人

的责任、义务和合同履行。按移民法、税法和其他法律要求，为进出国家个人提供担保，不采用商业模式。（7）有权按溢价签

发股票。 （8）从事即时及半即时食品业务，非动物饲养、生产大米产品，比如米线、米粉面、绿豆粉丝、通心粉、饼干、新鲜面

包、甜面包、泡菜和水果、果酱、干果、熏果、罐装水果、罐装食品、糖果、乳脂糖、加糖水果和其他甜品。 （9）生产调味粉、鱼

露、酱油、豆饼、辣椒和番茄酱。（10）烟草加工、制作椰子绳、麻绳、尼龙、棉绳和制革业务。（11）生产兽皮和类似材料、旅行

包、手提包带、枪袋、烟盒、Sirt-防护型橡胶、橡皮、橡皮管、橡皮套，鞋套除外。 （12）为总出口之目的生产衣服和鞋子。

（13）生产薄棉纸、纸板、吸水纸、尿不湿、如厕纸、回收纸、纸箱、盒子、纸容器、薄棉纸产品、纸张和砂纸。 （14）生产酸、碱、

明矾、苏打、硫酸、钾、火药、烟火和炸药。 （15）生产自然肥力、杀虫剂和驱蚊喷雾、杀菌清洗液、抛光液、化学产品（药品除

外）、洗衣粉和干洗液。（16）生产化妆品、香波、香水、发乳、卷发水、漱口水和牙膏。（17）生产电气设备、电器零件、电池、

光电池、电线、变压器和通信设备。（18）生产运动产品、办公设备、计算器和记账机。（19）上述所有产品牌的交易和出口。

（20）为所述产品进口农业原材料。（21）为所述产品和生产进口包装材料（集装箱）。（22）为所述产品生产进口机械、机

械工具和仪器。（23）生产出口冰激凌和所有冷冻产品，即奶油冰激凌、雪糕、混合口味冰激凌和各种冰激凌。（24）交易、进

出口大米、玉米、木薯、木薯粒、咖啡、腰果、花生、豌豆、芝麻、蓖麻、棕榈油、大麻、棉花、载脂蛋白、农产品、包含在所有其他

农作物中所述这些产品的所有商品。 （25）米粉、所有大米产品类别以及在这些目标中提及的其他商品中所包含的生产所

有食品类别成分的交易和出口。

截止2021年12月31日，泰南侨总资产2,944,183新台币千元，净资产2,376,841新台币千元，2021年度，泰南侨实现营

业收入2,667,909新台币千元，净利润368,492新台币千元。

6、南侨油脂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侨油脂” ）

法定代表人：陈正文

公司类型：境外法人

经营范围：乳品制造业；罐头、冷冻、脱水及腌渍食品制造业；烘焙炊蒸食品制造业；食用油脂制造业；面条、粉条类食品

制造业；基本化学工业；其他化学材料制造业；工业助剂制造业；未分类其他工业品制造业；食用油脂批发业；工业助剂批发

业；化学原料批发业；工业助剂零售业；化学原料零售业；国际贸易业；除许可业务外，得经营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业务。

截止2022年6月30日，南侨油脂总资产31,292,812新台币千元，净资产12,024,593新台币千元，2022年半度，南侨油脂

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907,561新台币千元，净利润449,609新台币千元。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南侨（开曼岛）控股公司为本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南新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新国际” ）、南侨投资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侨投控” ）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陈飞龙、陈飞鹏、陈正文、陈怡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中公司实

际控制人之一的陈飞鹏先生于2022年9月23日逝世，详见公司披露于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临 2022-054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逝世的公告” 。 上海侨好食品、上海侨好贸易、天津侨好食品、上海宝莱纳是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

制的公司；泰南侨和南侨油脂均为南侨投控全资子公司，故上述六家企业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依法持续经营，其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正常，与本公司交易均能正常结算，且上述关联交易各方资信情

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采购商品、租赁、代垫费用、接受劳务、出售商品、许可协议等关联交易，均依照市场公平、公

开、公正的原则，依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业务发展的需要，交易价格依照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权益的情形。 该项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对关联方不会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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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1]1198号)� ，本公司于2021年4月9日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63,529,412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每股发

行价格人民币16.9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78,729,415.76元，扣除相关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47,681,909.34元(不

含增值税)后，实际收到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1,031,047,506.42元，此款项已于2021年5月12日存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中。另扣除其他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39,770,234.59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91,277,271.83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已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毕马威华振验字第2100640号验资报告。

(二)2022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644,604,264.47�元。 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 1,031,047,506.42

减：募投项目累计使用金额 370,037,165.77

其中：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金额 242,479,783.53

使用募集账户支付的募投项目款 127,557,382.24

减：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置换金额 39,770,234.59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23,364,158.41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644,604,264.47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本公司在上市时制定了《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 本公司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

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三 (四)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要求，对本公司具

体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公司于2021年6月4日已与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

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并与实施主体本公司之子公司上

海南侨食品有限公司、广州南侨食品有限公司和天津南侨食品有限公司、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及专户存储募集

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 )。

本公司于2022年10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议案》，并于2022年11月17日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2022年11月28日，本公司及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相关子

公司天津吉好食品有限公司、重庆南侨食品有限公司、保荐机构申万宏源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对公司 (及子公司)� 、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与上海证

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人 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南侨食品集团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漕河泾开

发区支行

1001266329200587996

南侨食品集团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盘谷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00100000012872

上海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山支行 455981507893

上海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上海虹桥支行 50200002130279295

上海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北支行 121929690210558

广州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玉山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000581000001425

广州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玉山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000581000001433

广州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玉山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000581000001441

天津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花旗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736098225

天津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星展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0018552388

天津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城市广场支

行

277892707070

天津吉好食品有限公司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70000070830053737

重庆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0020953388

重庆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盘谷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100500000001352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严格遵照监管协议履行。 三方监管

协议、四方监管协议均得到了切实履行。

(三)募集资金的储存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相关募集资金银行账户的期末余额合计人民币644,604,264.47�元 (其中包含累计收到的银行

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的人民币23,364,158.41元)。 各募集资金账户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账户类别 截止日余额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上海虹桥支行 50200002130279295 募集资金专户 3,808,565.00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上海虹桥支行

50200002170279293-00

10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70000070830053737 募集资金专户 -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70000070870053735000

1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22,000,000.00

花旗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736098225 募集资金专户 1,648,442.77

盘谷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00100000012872 募集资金专户 895,499.81

盘谷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00100000012872-1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2,000,000.00

盘谷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100500000001352 募集资金专户 8,744,569.67

盘谷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100500000001352-1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盘谷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100500000001352-2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盘谷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100500000001352-3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盘谷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100500000001352-4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盘谷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100500000001352-5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盘谷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100500000001352-6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盘谷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100500000001352-7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盘谷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100500000001352-8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盘谷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100500000001352-9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盘谷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100500000001352-10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盘谷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100500000001352-11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盘谷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100500000001352-12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星展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0018552388 募集资金专户 827,059.59

星展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012206160064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72,800,000.00

星展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012211280046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100,000.00

星展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0020953388 募集资金专户 22,822,598.82

星展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012212070082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星展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012212070091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星展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012212070107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星展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012212070116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星展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012212070125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星展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012212070134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星展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012212070143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星展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012212070152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星展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012212070161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星展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012212070170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星展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012212070189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星展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012212070198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星展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012212070204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星展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012212070213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星展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012212070222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星展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012212070231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000,000.00

玉山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000581000001425 募集资金专户 458,573.60

玉山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000581000001433 募集资金专户 3,189,459.42

玉山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000581000001441 募集资金专户 424,646.31

玉山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000585000002303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22,000,000.00

玉山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000585000002688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09,000,

000.00

玉山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000585000002311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3,300,000.00

玉山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000585000002327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6,00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北支行 121929690210558 募集资金专户 16,212,843.8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漕河

泾开发区支行

1001266329200587996 募集资金专户 103,417.7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漕河

泾开发区支行

1001266314200047553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1,90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山支行 455981507893 募集资金专户 1,482,441.2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山支行 445563190318-00113

募集资金专户-七天通知存款

户

6,70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城市广

场支行

277892707070 募集资金专户 27,186,146.69

合计 644,604,264.47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二)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2年度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2年度本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本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不存在超募资金。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工程及新项目 (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不存在超募资金。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使用节余募集资金的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件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2年度，本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对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本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对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2022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要求编制，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本公司2022年度募

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七、 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南侨食品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

范运作》等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违规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八、 上网披露的公告附件

(一)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

(二)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出具的鉴证

报告

(三)公司独立董事意见、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司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2：《2022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14�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991,277,271.8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2,227,

506.7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11,530,114.83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70,037,

165.7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1%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

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注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扩 产 建 设

及 技 改 项

目

是

587,971,

271.83

382,624,

757.00

382,624,

757.00

69,018,

609.67

155,279,

974.38

-227,344,

782.62

40.58

%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冷 链 仓 储

系 统 升 级

改造项目

是

129,600,

000.00

23,416,

400.00

23,416,

400.00

253,

670.00

369,

050.00

-23,047,

350.00

1.58%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研 发 中 心

升 级 改 造

项目

否

64,706,

000.00

64,706,

000.00

64,706,

000.00

3,592,

797.00

6,636,

978.49

-58,069,

021.51

10.26

%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客 户 服 务

中 心 与 信

息 化 系 统

建 设 及 升

级项目

否

209,000,

000.00

209,000,

000.00

209,000,

000.00

9,362,

430.11

207,751,

162.90

-1,248,

837.10

99.40

%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重 庆 生 产

基地

是 -

311,530,

114.83

311,530,

114.83

- -

-311,530,

114.83

0.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991,277,

271.83

991,277,

271.83

991,277,

271.83

82,227,

506.78

370,037,

165.77

-621,240,

106.06

37.33

%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续)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

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2022年度，公司无此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

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

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具体使用情况详

见附件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注1： 由于本公司未承诺截至期末投入金额，此处填写为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附件2

2022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变更后

的项目

对 应 的

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累

计投资金额(1)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入金

额(2)

投 资 进 度

（%） (3)= (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扩产建

设及技

改项目

(注1)

扩产建

设及技

改项目

382,624,757.00 382,624,757.00 69,018,609.67 155,279,974.38 40.58%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重庆生

产基地

(注2)

扩产建

设及技

改项目

311,530,114.83 311,530,114.83 - - 0%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冷 链

仓 储

系 统

升 级

改 造

项目

合计 694,154,871.83 694,154,871.83 69,018,609.67 155,279,974.38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

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注1： 本公司于2022年10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实施

地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本次变更原项目“扩产建设及技改项目” 部分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天津南侨食品

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南侨食品有限公司及天津吉好食品有限公司，相应的实施地点

由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渤海路 52�号变更为广州市黄埔区东区街道联广路 333�号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本次变更仅涉及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变更，募集投资项目的投资总额、募集

资金投入额、建设内容不存在变化。

注2： 本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

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2年11月17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以

及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本次涉及变更使用的募投项目包括原项目“扩产建设及技改项目” 暂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人民币20,534.65�万元及原项目“冷链仓储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暂未使用

的募集资金人民币10,618.36�万元，变更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1,153.01�万元，用

于“重庆南侨淡奶油生产加工基地项目” 一期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为 40,114.87�

万元，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补足。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5339� � � � � �证券简称：南侨食品 公告编号：临2023-015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财政部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作出的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

响。

●2023年3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

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1、2021年12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的通知》（财会[2021]35号）（以下简称

“解释第15号” ），规定了“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

处理” 、“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 ，并规定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2、2022年5月1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适用〈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相关问题的通知》（财会

〔2022〕13�号），规定了“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承租人与出租人就现有租赁合同达成的租金减免、延期支付等租金

减让，减让后的租赁对价较减让前减少或基本不变，且综合考虑定性和定量因素后认定租赁的其他条款和条件无重大变化

的，对于2022年6月30日之后应付租赁付款额的减让，承租人和出租人可以继续选择采用《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

计处理规定》规范的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并规定自2022年5月19日起施行。

3、2022年11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的通知》(财会[2022]31号)�（以下简称“解

释第16号” ），规定了“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 及“关于企业将以现

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并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3年3月1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

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宜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的影响

1、 试运行销售的会计处理规定

根据解释第15号的规定， 本公司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以及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

(以下统称“试运行销售” )�取得的收入和成本，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

规定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而不再将试运行销售相关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研发支出。

2、 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规定

根据解释第15号的规定，本公司在判断亏损合同时，估计履行合同的成本中应包括履行合同的增量成本和与履行合同

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

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二)�执行《关于适用〈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相关问题的通知》的影响

根据《关于适用〈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相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对于2022年6月30日之后应付

租赁付款额的减让可以继续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2020]� 10号)的简化方法。

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的影响

1、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规定

根据解释第16号的规定，对于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规定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 (如

分类为权益工具的永续债等)，相关股利支出按照税收政策相关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本公司作为发行方在确认

应付股利时，确认与股利相关的所得税影响。 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产生损益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

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确认在所有者权益中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计入所有者权益项

目。

2、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规定

根据解释第16号的规定， 本公司修改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协议中的条款和条件， 使其成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的，在修改日，本公司按照所授予权益工具当日的公允价值计量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将已取得的服务计入资本公积，同

时终止确认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修改日已确认的负债，两者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对于修改延长或缩短了等待期

的，本公司按照修改后的等待期进行上述会计处理。

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三、 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认为， 公司根据该等会计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影

响。变更后的公司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权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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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13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将公司原“冷

冻面团事业发展部”更名为“预制烘焙事业部” 、原“油脂事业发展部”更名为“油脂事业部” 。

本次组织架构调整是对公司内部机构的调整，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调整后的公司组织架构图见

下：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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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南侨贸易（香港）有限公司（暂定名称，以下简称“香港南侨” ）

●投资金额：100万美元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风险提示：

1、公司本次对外投资需经有关主管部门备案或审批，存在公司未能获得主管部门备案或审批通过的风险；同时也需香

港相关部门的审批或注册登记。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符合规定的审议、报备程序。

2、香港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与内地存在较大区别，公司本次投资设立的香港子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将面临一定

的经营风险与管理风险。 公司将严格遵守香港当地法律和政府政策， 依法合规开展香港子公司设立工作和后续的经营活

动。

一、 设立全资子公司概述

（一）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为拓展港澳市场，建立销售据点，拓展港澳业务与渠道，公司拟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美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年3月1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表决结果：6票

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审批权

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有关的全部事宜。 本次设立全

资子公司后续如涉及具体进展情况，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及

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设立子公司方案

（1） 公司名称：南侨贸易（香港）有限公司（暂定名称）

公司英文名：Namchow� Trading� HongKong� Ltd.

（2） 注册资本：1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694�万元。

（3） 注册地址：中国香港

（4） 业务范围：港澳客户开发、产品销售、技术服务。

（5） 出资方式及股权结构：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6） 公司的董事安排：董事三名，由陈正文、李同原、张良彬担任。

（7） 进度安排：本项目属于跨境对外投资，需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执行。

（二）投资具体目的

1、开拓港澳市场。香港作为世界级旅游城市，饮食较为西化，随着后疫情时代烘焙食品及餐饮市场的增长，公司烘焙油

脂、淡奶油、乳制品、冷冻面团、急冻熟面半成品将有极大的市场机遇。

2、有助于开展港澳业务。 香港贸易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利用香港的区位优势有利于长期发展港澳市场。

3、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拓展港澳业务，加快公司业务发展进程，加大港澳市场参与程度，能持续提升公

司经营能力，有助于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竞争力，符合公司经营发展规划和战略布局。

三、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符合公司布局港澳、加大港澳市场参与度的经营方向，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层次上寻找

和挖掘市场潜力和空间，进一步促进公司的成长与发展。 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风险分析

1、公司本次对外投资需经有关主管部门备案或审批，存在公司未能获得主管部门备案或审批通过的风险；同时也需香

港相关部门的审批或注册登记。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符合规定的审议、报备程序。

2、香港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与内地存在较大区别，公司本次投资设立的香港子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将面临一定

的经营风险与管理风险。 公司将严格遵守香港当地法律和政府政策， 依法合规开展香港子公司设立工作和后续的经营活

动。

针对上述项目风险，公司已经制定了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

五、 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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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

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并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本议

案尚需提交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于2022年10月2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

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依据相关法律规

定就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自2022年10月29日起45天内，公司未收到相关债权人要求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 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及《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回购注销涉及公司189名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47,796股，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

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B885330255），并于2023年1月16日予以注销，公司总股本由428,124,412股变

更为427,976,616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428,124,412股变更至427,976,616股，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428,124,412元变更至427,976,616元。

二、《公司章程》的修订情况

鉴于公司上述注册资本的变更情况，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具体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2,812.4412万元。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2,797.6616万元。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42,812.4412万股， 均为人

民币普通股。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42,797.6616万股， 均为人民币

普通股。

除上述修订条款外，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根据以上修订《公司章程》。

三、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相关变更手续事宜

本次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及《公司章程》修订事项由董事会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由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会或其授权的代理人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备案事宜。 具体公司注册资本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为准。

四、 上网公告附件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3年3月）》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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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暨通知债权人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南侨食品” ）于2023年3月1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预

留部分第一期全部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依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2022年度审计报告（毕马威

华振审字第2301701号），公司2022年度营业收入为2,861,395,176.17元，以2020年度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年度营业收

入增长率为23.2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条件未成就，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预留部分第一期

所有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全部回购注销。

根据《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以及《南侨食

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考核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

定，鉴于3名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决定取消上述激

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65,000股。 （详见公司披露于信息披露媒体《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 “临

2023-019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预留部分第一期解

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预计将由427,976,616股变更为426,101,116股。 公司将于本次回购完成后依法履

行相应的减资程序。 完成前述减资后，公司注册资本预计将由目前的427,976,616元变更为426,101,116元（实际减资数

额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核准数为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

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1、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

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2、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

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3年3月14日起45日内（工作日8:30-11:30；13:00-17:30）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1397号A栋12层

3、联系人：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4、联系电话：021-61955678

5、电子邮箱：ncfgs@ncbakery.com

6、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

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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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5月9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年5月9日14点 0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金山区志伟路808号上海金山假日酒店2楼A厅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3年5月9日

至2023年5月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2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 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5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7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8 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

9 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

10 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1 关于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

12 关于支付毕马威华振2022年度审计报酬及聘任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13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相关公告披露于2023年

3月14日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3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0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南侨（开曼岛）控股公司、Alfred� ＆ Chen� Partners� Co.Ltd.、上海其志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

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

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

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

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5339 南侨食品 2023/4/2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法人股东单位营业执照、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

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

书。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还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3、股东可用信函、传真、现场等方式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使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4、登记时间及地点

（1）登记时间： 2023年 4�月 28�日（星期五）上午 9:00�至下午 4:00

（2）登记地点：上海立信维一软件有限公司（长宁区东诸安浜路 165�弄 29号四楼（纺发大楼）

（3）咨询电话： 021-52383315

（4）传真： 021-52383305

（5）附近交通：

① 轨道交通：地铁 2�号线、地铁 11�号线江苏路站 4�号口出；

② 公共交通：临近公交车有 01�路、 62�路、 562�路、 923�路、 44�路、 20�路、825�路、 138�路、 71�路、 925�路。

5、 在上述登记时间段里，个人自有账户持股的股东也可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自助登记：

四、 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和有价证券。 与会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2、联系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1397号A栋12层

联络人：方欣

邮编： 200233

传真： 021-61955768

联系电话： 021-61955678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3年5月9日召开的贵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5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7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8 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9 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10

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2023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11 关于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12

关于支付毕马威华振2022年度审计报酬及聘任2023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13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

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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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3月17日(星期五)下午 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3月14日(星期二)至3月15日(星期三)17: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

目或通过公司邮箱：ncfgs@ncbakery.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

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3月17日下午 14:00-15:00举行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

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3月17日下午 14:00-15: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总经理：林昌钰先生

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向书贤先生

独立董事：陈怀谷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3年3月17日(星期五)下午 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3月14日(星期二)至3月15日(星期三)17: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 栏目 （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ncfgs@ncbakery.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会议联系人：方欣

联系电话：021-61955678

公司邮箱：ncfgs@ncbakery.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

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上接B067版）


